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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合作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具体合作事宜尚需各方共

同协商确定，并以最终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一、合作情况概述 

为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机结合，促

进教育部“蓝火计划”在各合作城市的深入实施，2017 年 2 月 28 日，公司与教

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中国技术供需在线平台[华教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拟与合作方在广东惠州、福建漳州、广东佛

山等合作城市共同探索建设“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基地”。  

公司将根据后续具体合作项目情况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志民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是经中央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的以促进中国高等学校

科技发展为目的的教育部直属事业机构，主要承担科技项目评审、科研成果和知

识产权、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与推广、国际科技合作、教育信息化等方面的管

理工作。“蓝火计划”是经教育部正式批准，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负责实施的

旨在推进高校深入开展产学研用结合，将高校优质科技、人才资源引入企业一线，

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落地产业化的一项重大行动计划。 

2、华教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路29号5号平房-1号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林少伟 

设立时间：2015年12月23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项目投

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软件开发；电脑动画设计；代理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帐、评估、会计

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

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企业策划；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翻译服务；教育咨询（中介服务除外）；销售日用

杂货、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金属材料、文化用品、

体育用品、工艺品；物业管理。 

中国技术供需在线是经教育部批准（教技函〔2010〕23 号）、教育部科技发

展中心主办的全国高校产学研合作公共服务平台核心机构。“中国技术供需在线

平台”是科技部批准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是“蓝火计划”在各合作城市实

施的运营实施机构，履行“中国高校技术转移联盟”秘书处及办公室职能，协助

举办“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授权华教联创（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技术供需在线平台的独家运营机构。中国技术供需在线平

台业务辐射 15 个“蓝火计划”合作城市，拥有全国 500 多所合作高校、5 万多

人行业专家数据库、高校科技成果项目数据库、合作企业人才、技术需求动态信

息库及美国大学联盟等合作资源优势，拥有一支长期从事科技、教育、医疗投资

及投资管理的高素质专业团队。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中国技术供需在线平台[华教联创（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乙方：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中国技术供需在线平台[华教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甲方支持并指导乙方、丙方参与教育部“蓝火计划”，以“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方式推动高校科技成果、人才团队等创新资源集聚，在产业经济发展

有一定特色、行业产业集聚效应明显、企业创新需求的合作城市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 

2、甲乙丙三方共同在惠州、漳州、佛山等合作城市探索建设“创新创业公

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基地”新模式、新机制。通过园区综合性开发，建设整合新型



 

研发机构、产学研合作平台的集约式创新创业基地，打造创新资源聚集区与生活

居住区有机融合的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以人为本、以业聚人、宜业宜居、产

城融合”的新型创新创业园区，全方位吸引创新人才尤其是高层次青年创业人才

落户，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3、上述“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基地”启动建设后，乙方将与甲方

共同设立“‘蓝火计划’产学研联合创新专项资金”，面向全国高校资助产学研

合作项目，支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动高层次人才在合作城市创新创

业。上述专项资金规模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由甲乙丙三方共同管理，对项

目公开评审，择优资助；同时乙方、丙方享有优先参与资助项目转化、产业化的

权利。 

4、甲方支持并指导乙方、丙方参与“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视需要

在合作城市举办“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区域专场、行业专场），设立“大

学联合创新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所）”、“大学联合科技园”、“蓝

火创客基地”等。 

5、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的其它合作事项。 

四、本次合作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合作是为了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有机结合，促进教育部“蓝火计划”在各合作城市的深入实施。同时，积极寻求

高科技行业投资机会，探索新型业务发展模式，促进公司多元化发展，符合公司

以房地产为核心，以金融和投资为两翼的发展战略。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中国技术供需在线平台[华教联创（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